
倍 受官府搜刮之苦，而且横遭通贷膨胀、物 价飞涨之

害 ，挣扎度日，相继倒闭， 以致整个社会 经济日趋危

殆；而蒋宋孔 陈 “四 大 家族”所拥有的大企业，则利

用特权，乘机倍 获厚利而 不担税 负，因而在 当时破 残

经济中却能积 资美金二 百多亿元，成 为蒋家王朝掠夺

人民血汗的一个标 本。

社会主义财政 “取之于民” 不同 于旧 中国 几千年

的财政 ，在于它是和 “用之 于民” 相联 系的。正 如 马

克思所指 出的： “从一个处于私人地 位的 生产者身上

扣除的一切， 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 来为处 于社会成 员

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福 利”。也就 是说 ，“取”与“予”

是密切结合的，每个成员在 发展 国民 经济 的 各个环

节、各个岗位、直接或间接作 出一 份贡献 ，除 了从工

作单位得到工 资、福利等报酬外，还可以 从社会福利

中获得补偿。 “取” 为 “予”作 准 备、创 条件，保证

“予” 的实现。取去的又 会返 回 来。这个 “取” ，促

进 了 社会发展，提高了人民生活，是 充满 了积极因素

的。这和 1949年之前几千 年的 “取之 于 民” 虽 是 同

名，却有根本的不同，存 在 本质的区别。

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，毛泽东同志 就为我们

的财政工 作指 出了正 确的方向：“从 发 展国民经济来增

加我们财政的收 入 ，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 本方针。” 新

中国成立之后，我们的财政就 是按照这 个方针做的。

1950年的财政收 入为65 亿元，其中 来自国营企业和合

作社的 缴 款 占 34.1 % ，来 自私 营工 商 业 的 缴 款占

32.9% ，来自个体 农民的 缴款占29.6% 。这是建国后

头一年财政收 入的组成，反 映 了当 时 旧 基 础低的现

实。十 年 之后 的1959年，财政收 入增至520亿元，为

1950年的800%。这十年间，工 农业总 产 值增长4.3倍，

其中工 业总产 值增 长10.7倍，这是我们财政收入能够

成倍增长的坚实基础 ，证明了从发 展国民经 济来增加

财政收 入 的 方针 是十分 正 确的。这520亿元的财政收

入，来自国营经 济的 缴款已占到87.9% ，农 村人民公

社（包括国家下放到公社的 企业）缴 款占 11.3% ，私

营工 商业和 个体农 民等的 缴款只 占0.8% ，这 既 反映

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巨 大进程 ，也反映 了工 业化的迅速步

伐；从中可以 看出，今后从发展国民 经 济来增加财政收

入，已 经具 备了更 加 优越 的条件。1983年财 政收 入

1，211亿 元， 为1950年的1，863%；其 中各 项税 收776

亿元，企业 收 入241亿 元，绝大部分来自国营 经 济。

今后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 的顺利进行，工 农 业生产日

益增长，经济效益日益 提高，国 家财政收入的增加，

就 有更加坚实的基础，我国 新型的社会 主义财政取之

于民的特征，必将 得到 充分的发挥。

说古道今
谈谈“合理负担”政策

的提出和执行

冯田 夫

编者按：我刊1984年第 4 期 发表了戎

子和同志《晋冀 鲁豫边区财政工 作的

片断回 忆 四 、合理 负担与统一 累进

税》的文章，文中讲到 了晋冀鲁豫边区

1938年到1943年期间对农民征税 实行

合理 负担政策的问题。现应读者的要

求，我们请财政科学研 究所冯田 夫同

志对“合理 负担”政策的提出和执行

过程等情况作个简要介绍，供 读者参

考。

合理负担，是我国抗日战争时期，中国共

产党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一项重要的财

政政策。
合理负担最早是阎锡山提出来的一个政治

宣传口号。1937年抗日战争爆 发 后，中国 共

产党领导的八路军，根据国共两党 达 成 的 协

议，奉命开赴山西抗日前线。当时，为了动员

群众支援八路军的敌后抗战和扩大、巩固山西

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中共代表周恩来和第二

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进行了谈判，双方达成协

议，成立“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

委员会”。这是一个抗 日 民 族 统一战线的组

织，由各党派、各军政团体和各群众组织的代

表参加。周恩来为该组织起草的宣言中，经过

协商采纳了阎锡山提出的“合理负担”主张，并

把它作为该宣言的三大原则之一，明确提出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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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实行真正的合理负担”此后，实行合理负担，就

成为国共双方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共同遵守

的纲领了。这个口号符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

要求，中国共产党表示完全赞同，并在敌后各

抗日根据地认真贯彻执行了这一政策。
当时提出的合理负担，只是一个一般性的

负担原则，没有统一的具体的实施办法。它的

基本内容是：有钱出钱、有粮出粮、有力出力

为原则。中国共产党根据上述原则，在华北各

敌后抗日根据地制订了不同的实施办法。晋察

冀边区、太行、太岳和冀鲁豫等抗 日 根 据 地

实行的是合理负担办法；山东和冀南等抗日根

据地实行的是公平负担办法。以后各抗日根据

地，在征收救国公粮和其他税收中，采取累进

税率也泛称实行合理负担。

合理负担政策，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《 十

大救国纲领 》全国人民总动 员 的 精 神是一致

的，也符合中国共产党历 来 主 张 的累进税原

则。因此，这个政策提出后，得到了根据地各阶

层人民的欢迎和支持，首先在华北各抗日根据

地实行合理负担政策，以后又逐渐扩大到华中

和华南各抗日根据地。解放战争时期，华南各

解放区在财政工作中，仍继续执行这一负担原

则。

实行合理负担政策，在抗日战争时期有着

多方面的积极意义，它对于调动根据地各阶层

人民的抗日积极性，对于及时取得财政收入、

保证抗日战争的供给，对于调节各阶 级 的 收

入、改善人民生活，对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

线和动员全民进行抗战，都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财政动态简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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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国务院的 要 求， 财 政 部从

1983年11月开始， 到 1984 年底， 对建

国以来发布的3，427件财政法律、法规

和规章制度进行了全面清理。

其中，由全国人民 代 表大会、全

国 人 大常委会发布以及由国务院发布

或批转的405件；由财政 部 发 布 或由

财政部为主与其 他 部 委 联 合 发布的

3，022。财政部对 这 些 法 规，按照现

行的方针政策逐个进 行了甄别，初步

提出：到1983年底止仍然 有效， 应当

继续贯彻执行的1，308件，占38.16% ；

因情况发生变化，需要进行修改的41

件，占1.20%；法规已完 成历史任务，

自动失效的1，191件，占 34.77 % ；因

已有新的法规代 替，需要 废止的770

件，占22.46%；法规虽 已 完成历史

任务，但内容较为重要，需要 作为历

史性文献保存 的 117件， 占3.41% 。

为了巩固清理的成果，目前，财政部在已经清理

的基础上，正在分别不同情况，抓紧以 下工作：对现

行有效的法规，按调整对象的不同，分别汇编成册；

对需要废止的法规，按照审批 程 序，明文公布废止；

对需要修改和制定的 法 规，分 别 轻重缓 急， 抓紧修

订。

（蔡伐）

财政动态
简讯  运用税收经济杠杆

促进发展农林特产

（本刊讯）根据国务院《关于对农林特产收入征收

农业税的若干规定》 ，贵州、河南、陕西三省人民政

府1984年先后制订颁发了对农林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

实施办法。三省在实施办法中强调指出，对农林特产

依法合理征税，是为了平衡农村各种 作 物 的 税收 负

担， 以利于促进和调节农业生产的全 面发展，更好地

保护和发展 山林资源。按照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

条例》 和国务院有关规定，同经营粮食和经济作物一

样， 一切从事农林特产生产，取得农林特 产收入的单

位和个人，都是法定的纳税人。实施办法要求所有纳

税人都必须依法履行缴纳农业 税的义务。三省实施办

法，结合本地实际情况，具体规定了农林特产征税产品

的范围，并根据不同产品的获利和市场供求等情况，

分别规定了不同产品适用的税率，调节引导农林特产

生产更好地发展，适应市场的需求。同时，对某些需

要照顾的产品或地区，规定了若干 减免税收政策。三

省在实施办法中要求各级人民政府. 加强对农林特产

农业税征收工作的领导，做好有关政策和征收办法的

宣传。要求各级财税部门以及商业、供销等有关部门

密切协作，互相配合，正确执行政策，切实加强 征收

管理，保证国家税收任务的完成。  （蔡农）

中
国
财
政
杂
志
社


	说古道今
	谈谈“合理负担”政策的提出和执行




